
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文明创建

主管部门 508-歙县雄村镇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508001-歙县雄村镇人民政府

项目资金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数

全年预算
数

全年执行
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0.00 0.00 0.00 10 0.00% 0.00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8.83 8.83 8.83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保持村庄环境整洁，提高群众幸福感。 保持村庄环境整洁，提高群众幸福感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开展活动 ≥6次 8次 20 20

质量指标 村庄整洁率 ＝98% 100% 10 10

时效指标 经费支出时效性 ＝12月 12月 10 10

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＝88325元 88325元 10 10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 农民增收 ≥20% 22% 10 10

社会效益
对党委政府政策的宣传，保障人民利益的影
响程度

影响程度
较高

达成预期
指标

10 10

生态效益 绿水青山，提高生态效益
影响程度

较高
达成预期

指标
5 5

可持续影
响

维持村容村貌
影响程度

较高
达成预期

指标
5 5

满意度指
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群众满意度 ≥95% 98% 10 10

总分 100 0.00


